 公共就业服务指南

一、申请参加就业见习
 ——见习人员范围 ：1.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2.16-24岁失业青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青年以及缺乏工作经历的青年，优先提供见习机会。
就业见习采取一次性见习原则，已参加过就业见习的高校毕业生，不再安排参加就业见习。
——见习期限：就业见习时间一般为3-12个月，具体根据见习人员特点和岗位要求合理确定。
——见习补助：习期内补助见习基地1000元/人/月。为鼓励见习基地留用参与见习的高校毕业生，凡留用率超过见习人数50%的，见习补助提高到1500元/人/月，见习期未满就与高校毕业生签订正式用工合同并购买社保的，一次性给予见习基地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申请资料：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见习，需提供毕业证、报到证、身份证等材料，填写《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报名表》，经就业见习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进入见习基地参加见习。失业青年参加见习，需提供身份证、失业证等材料，填写《就业见习报名表》，经就业见习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进入见习基地参加见习。

二、企业申报就业见习基地
——应具备条件：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2.职工工资无无故拖欠、各项社会保险正常缴纳；3.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一般为每年10个及以上）符合见习专业要求的管理或技术见习岗位，人身意外伤害风险较低，并能按照要求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4.能够为见习人员提供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助，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5.具备完善的毕业生就业见习管理制度，具有对见习人员进行见习指导的师资力量和专业人员。
——申报认定程序：1.资料审核。用人单位申报见习基地时，应按管理权限向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审核；2.条件评估。由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对申报单位的见习场所、管理制度、培训条件、师资配备、经营管理等进行考察评估，提出审核意见；
3.认定授牌。对经审核认定具备就业见习条件的单位，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予以确认，授予“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称号。
——申请材料：1.《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2.单位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法人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3.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三、办理《就业创业登记证》
——办证范围：1.进行就业创业登记的劳动者（高校和技工院校高级技师班毕业学年内的创业者）；2.年满16周岁，从各类学校毕业、肄业的劳动者；3.从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失业的劳动者；4.个体工商户业主、私营企业和民办非企业业主停业、破产停止经营的劳动者；5.承包土地被征用，符合规定条件的劳动者；6.农村低收入家庭有转移就业要求的本地农村户籍劳动力劳动者；7.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的劳动者；8.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者；9.其他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情况。
——申请资料：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户口簿复印件一份，毕业证复印件一份、大一寸照片一张、小一寸照片一张。1.已就业的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就业证明，属于从事个体经营或者灵活就业的，提供工商行政部门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从业证明；2.进行失业登记办理就业创业证的，提供本人身份证，填写相关表格。
 
四、大中专毕业生登记报到
 
——报到登记地点：网上报到或现场办理，现场报到地点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国际汽车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自然人大厅）。
——办理报到手续所需资料
选择一：登录玉溪人才网（www.yxrc.cn），注册为个人会员，登录网站，点击“毕业生登记”板块，自行填写毕业生个人信息（也可用手机关注玉溪人才微信公众号yxrcsc进入玉溪人才网进行登录和录入），根据提示，上传身份证、毕业证、报到证（登记证）照片，完成录入后提交审核，待收到办理完成信息后，自行打印盖有公章的报到证明即可。（网上上传过身份证、毕业证、报到证（登记证）照片的毕业生，审核流程办理成功后，不需要再到生源地县区报到盖章）
选择二：无法完成网上报到的毕业生，请携带个人身份证、毕业证、报到证（登记证）到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国际汽车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自然人大厅）D区12-15号窗口现场办理。
——特别提示：1.入学前户籍为阳宗镇的毕业生，到宜良县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市场）报到。2.入学前户籍为江川区路居镇上坝、中坝、下坝、小凹、红石岩5个村委会；江城镇明星、三百亩、牛摩、孤山、海门村委会胡家湾村民小组、隔河第一、第二村民小组；华宁县青龙镇海关、海镜2个社区的毕业生先到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国际汽车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自然人大厅）报到后，再到澄江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报到。联系电话：0877-2070919

五、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
——转递对象：因就业、升学、入伍等情况，需调档到就业单位、高校、部队的高校毕业生。
——办理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国际汽车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自然人大厅）。
——办理所需材料：由就业单位或其主管部门、高校、部队开具的调档函。如单位、高校、部队指定人员提取档案，还需提交提档介绍信及出示提档人员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如入学通知书上有说明需将档案转递到学校，可不另行开具调档函。
 
六、高校毕业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
[bookmark: _GoBack]——补贴对象及标准：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3个藏/区/县、8个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和景颇族）、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享受国家助学贷款、特困就助供养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有就业创业意愿且积极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在专科期间、本科期间或延期毕业期间曾享受过本项政策的，不得再次申报）。凡自愿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10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符合多个条件的，只能按其中一类进行申报。
——申请材料：毕业生通过所在学校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或享受低保、身有残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特困救助供养）证明材料、学籍证明复印件等。
——补贴发放程序：申请材料经毕业生所在学校初审和公示，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毕业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